
WoC 12/03 
(二 ○ ○ 三 年 五 月 十 三 日 討 論 )  

 

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  

人 口 政 策 專 責 小 組 報 告 書 簡 介 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載 列 人 口 政 策 專 責 小 組 報 告 書 及 其 主 要

建 議 ， 並 徵 詢 委 員 對 報 告 書 的 意 見 。  

 

背 景  

 

2 .  二 ○ ○ 二 年 七 月 一 日 ， 行 政 長 官 在 就 職 演 說 中

提 出 ， 香 港 急 切 需 要 制 訂 一 套 全 面 的 人 口 政 策 。 其 後 ， 政

務 司 司 長 受 命 統 籌 人 口 政 策 制 訂 工 作 ， 並 須 在 二 ○ ○ 二 年

年 底 完 成 。 為 此 ， 他 成 立 了 人 口 政 策 專 責 小 組 ， 並 擔 任 主

席 ， 小 組 成 員 來 自 各 有 關 決 策 局 和 部 門 。 由 於 時 間 所 限 ，

專 責 小 組 集 中 分 析 香 港 人 口 的 特 徵 ， 研 究 人 口 趨 勢 給 本 港

帶 來 的 重 大 挑 戰 和 主 要 問 題 ， 訂 定 人 口 政 策 的 目 標 ， 以 及

建 議 一 套 政 策 措 施 ， 作 為 短 期 及 中 期 對 策 ， 最 終 達 致 有 關

的 政 策 目 標 。 政 務 司 司 長 已 在 二 ○ ○ 三 年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向

立 法 會 公 布 人 口 政 策 專 責 小 組 報 告 書 。  

 

人 口 特 徵  

 

3 .  香 港 的 人 口 特 徵 ， 是 壽 命 增 長 ； 女 性 和 男 性 的

壽 命 分 別 達 85 及 78 歲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本 港 的 出 生 率 已 下 降

至 極 低 的 水 平 ， 每 一 千 名 婦 女 只 生 育 927 名 子 女 ， 遠 低 於

每 千 名 婦 女 生 育 2 100 名 子 女 的 更 替 水 平 。 香 港 人 口 正 急 劇

老 化 ， 與 其 他 先 進 國 家 的 情 況 相 若 。 事 實 上 ， 預 計 到 了 二

○ 三 一 年 ， 本 港 872 萬 人 口 中 ， 會 有 25%已 屆 65 歲 或 以

上 ， 而 58%會 屬 於 非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的 人 口 。  

 

4 .  現 行 的 香 港 措 施 ， 每 年 容 許 約 55 000 名 內 地

居 民 來 港 定 居 。 除 了 出 生 人 口 外 ， 這 些 來 港 移 民 成 為 香 港

人 口 增 長 的 主 要 來 源 。 大 部 分 新 來 港 人 士 的 技 術 或 教 育 水

平 並 不 高 ， 有 需 要 予 以 提 升 。  

 

5 .  雖 然 本 地 人 口 的 教 育 水 平 不 斷 提 高 ， 但 全 球 一

體 化 的 趨 勢 ， 令 各 已 發 展 的 經 濟 體 系 的 相 互 競 爭 加 劇 ， 紛

   1



紛 轉 向 高 增 值 和 知 識 經 濟 活 動 。 因 此 ， 本 地 口 必 須 能 掌 握

和 發 揮 更 高 的 工 作 技 能 。  

 

政 策 目 標  

 

6 .  策 略 發 展 委 員 會 在 二 ○ ○ ○ 年 發 表 的 報 告 書

中 ， 勾 劃 出 香 港 的 遠 景 ： 「 要 實 現 香 港 的 遠 景 ， 應 努 力 達
致 多 項 重 要 的 目 標 ， 包 括 提 高 市 民 的 收 入 和 生 活 水 平 ； 提
升 生 活 質 素 ， 把 香 港 建 設 為 亞 洲 最 具 吸 引 力 的 城 市 、 安 居
樂 業 的 好 地 方 ； 增 強 港 人 的 凝 聚 力 ， 維 持 社 會 穩 定 ， 並 確
認 香 港 的 多 元 化 特 色 可 提 升 其 國 際 大 都 會 形 象 ； 對 中 國 的
現 代 化 進 程 作 出 貢 獻 ， 並 有 利 於 香 港 的 長 遠 發 展 」 。 香 港

人 口 政 策 的 主 要 目 的 ， 是 確 保 香 港 的 人 口 能 夠 維 持 及 推 動

香 港 發 展 為 知 識 經 濟 體 系 和 世 界 級 城 市 。  

 

政 策 建 議  

 

7 .  專 責 小 組 報 告 書 的 內 容 ， 概 及 廣 泛 的 公 共 政

策 ， 目 的 是 制 訂 一 套 緊 密 配 合 、 互 相 協 調 的 措 施 ， 以 期 達

到 人 口 政 策 的 目 的 。 這 些 措 施 包 括 ： —  

 

•  單 程 證 計 劃  

•  新 來 港 人 士 在 培 訓 及 其 他 方 面 的 需 要  

•  教 育 及 人 力 政 策  

•  內 地 專 才 和 優 才 的 輸 入  

•  投 資 移 民  

•  影 響 生 育 的 政 策  

•  長 者 政 策  

•  日 益 增 加 的 暫 居 人 口 ： 外 籍 家 庭 傭 工  

•  享 用 公 共 福 利 的 資 格  

•  跨 界 續 領 福 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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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不 少 影 響 人 口 狀 況 的 因 素 ， 非 政 府 所 能 控 制 ；

加 上 香 港 與 珠 江 三 角 洲 的 聯 繫 日 趨 密 切 ， 對 香 港 人 口 的 發

展 影 響 深 遠 。 因 此 ， 專 責 小 組 建 議 ， 應 就 本 港 的 人 口 政 策

進 行 定 期 檢 討 。  

 

實 施 進 度  

 

9 .  當 局 已手 落 實 各 項 建 議 。 有 關 單 程 證 計 劃 、

子 女 免 稅 額 及 享 用 資 助 醫 療 護 理 服 務 的 資 格 等 措 施 已 經 實

行 。 至 於 輸 入 內 地 專 才 和 優 才 計 劃 、 新 設 的 投 資 移 民 計 劃

及 向 聘 用 外 籍 傭 工 的 僱 主 徵 費 的 措 施 ， 亦 已 按 建 議 進 行 。

此 外 ， 多 項 持 續 推 行 的 措 施 ， 例 如 ： 為 照 顧 新 來 港 人 士 的

培 訓 需 要 而 提 供 及 制 訂 課 程 和 計 劃 ， 以 及 提 倡 積 極 健 康 的

老 年 生 活 ， 目 前 已 積 極 推 行 。  

 

介 紹 報 告 書  

 

10 .  在 二 ○ ○ 三 年 五 月 十 三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將 向 委 員

介 紹 報 告 書 的 內 容 。 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11 .  歡 迎 委 員 就 人 口 政 策 專 責 小 組 報 告 書 的 建 議 及

有 關 香 港 人 口 政 策 的 事 宜 ， 發 表 意 見 。  

 

 

****************  

 

 

中 央 政 策 組  

二 ○ ○ 三 年 五 月 九 日  


